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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

承辦人：范進昌

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343

傳真：27258933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632622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32622300A00_ATTCH1.pdf、32622300A00_ATTCH2.pdf、32622300A00_A

TTCH3.odt)

主旨：「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業經本局

以106年4月26日北市都建字第10632586900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106年5月17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

、發布令及本府公報影本各1份。

二、本案納入本局106年臺北市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32號，目

錄第四組編號第002號。

三、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

，系統流水號為1061302J0012，提請法務局刊登臺北市法

規查詢系統。

正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副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含附件)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含附件)、台北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

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 2017-06-06
15: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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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2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 10632586900 號 

修正「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並自 106 年 5 月 17

日起生效。 

附「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乙份。 

 

局長 林 洲 民 

 

臺北市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修正草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街區及

公寓大廈整體更置美化建築物附設廣告物，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廣告物美化更置： 

（一）具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臨接計畫道路長度達一百公尺以上者。 

（三）臨接計畫道路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組織且向本府完成

報備登記之公寓大廈或社區。 

（四）本府進行社區營造或廣告物更新計畫之街區。 

（五）其他具有特殊風貌或完整經營型態街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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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告物美化更置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應具下列任一資格： 

1.依法完成報備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2.經街區推舉之代表人。 

3.在本府進行社區營造或廣告物更新計畫之街區各廣告物使用人。 

（二）申請人須檢附下列資料，惟如有偽造文書、侵害他人權力等情事，由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1.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2.廣告物設計製作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本。 

3.廣告物製作經費明細表。 

4.廣告物安全證明書及材質切結證明書。 

5.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6.設置處所同意書。 

7.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正本。 

8.更置街區之都市計畫圖（註明鄰接道路名稱）。 

9. 現有已設置廣告物商家三分之一以上且達十戶以上設置處所所有權人

及廣告物使用人同意配合更置廣告物之連署書。 

10. 屬公寓大廈管理組織者，若其規約已向本府報備有案並對廣告物之設

置有所規定，應檢附規約並依規約規定辦理。 

11. 廣告物基本資料表（含廣告物所有人姓名、商號、處所及公司或商業

登記證影本或營利繳稅證明影本）。 

12. 開業建築師調查規劃之現況評估、整體規劃設計構想說明（含現有廣

告物保留或更新建議）、街區現況照片、竣工模擬圖。 

13. 廣告物規格、型式、材料、單價分析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說（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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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小於三十分之一）及設置位置現況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六十

分之一）。 

14.依本點第（一）款第 3 目之申請人，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定之文件

及圖說，免附本款第9目及第 12目文件。 

四、補助項目及額度如下： 

（一）調查規劃費：申請人委託建築師依前點第二款第十二目所為之調查規

劃補助金額實報實銷。但每一面不得超過新臺幣（以下同）三千元。 

更置廣告物面數二十面以下者，每一面補助金額得不受前款但書規

定。但每案總調查規劃費不得超過六萬元。 

（二）施作費：依實際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方式核計之。但每一商家（戶）補

助金額不得超過三萬元。 

五、補助方式及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發給設置許可及補助核准函，申請人於更置

完竣後續依規定辦理補助款請領事宜。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駁回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三）本局受理之申請案，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及公會進行審查。但申請案

件業經社區營造或街區更新計畫相關主管機關審定者，依其審定內容

辦理。 

（四）申請案件經費補助依申請審核通過之順序及考量年度預算額度辦理。 

（五）申請人應於收到第（一）款核准函後，轉知廣告物所有人於二個月內

依核准圖說完成廣告物更置，並依規定申請許可證，逾期未申請者，

設置許可及補助核准函失其效力。 

六、更置完竣辦理補助款請領，應檢附廣告物裝置前後照片、切結書、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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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正本）、更置廠商發票（正本）及申請人領據，經本局核定後，依領

據所附匯款資料，撥付予申請人，申請人並應依法申報所得稅。 

七、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申設之廣告物，非經本局許可，不得擅自變更規

格、形式、材料或遷移地點；違者，由本局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處理。 

八、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之辦理申請案，應依相關核銷領據及申請、證明文

件，作為本局辦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之參據。 

九、本作業須知廣告物補助金額依實際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應達該年度經費預算

百分之六十以上為績效衡量。 

十、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不得重複並應列明全部經費內

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

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十一、本局對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請領之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

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

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申請人提出之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補助經費辦理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 

十四、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留存受補助經費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

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

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本局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對提出之案件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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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五年。 

十五、受補助之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六、本作業須知執行，應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內容辦理。 

十七、本須知所需經費，由建管處年度編列預算支應，總經費以年度預算經費

為限。 

十八、本作業須知自發布日施行。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

中央區 

承辦人：姚得恩 

電話：02-27208889分機7613 

傳真：02-27203187 

電子信箱：ta-a600040@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公預字第 10630476000 號 

主  旨：為應各單位預算機關籌編 107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需要，茲訂

定「一百零七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  明： 

一、檢送「一百零七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及其附件各 1

份。 





【臺北市廣告物美化更置申請及補助作業須知】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 90 年 7 月 11 日北市工建字第 9043610600 號函頒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 92 年 6 月 24 日北市工建字第 09252603900 號函修正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95 年 11 月 9 日北市都建字第 09566709300 號令修正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3 年 7 月 2 日北市都建字第 10362237700 號令修正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5 年 9 月 9 日北市都建字第 10562663300 號令修正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6 年 4 月 26 日北市都建字第 10632586900 號令修正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都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勵街區及

公寓大廈整體更置美化建築物附設廣告物，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廣告物美化更置： 

（一）具完整之計畫街廓者。 

（二）臨接計畫道路長度達一百公尺以上者。 

（三）臨接計畫道路並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成立管理組織且向本府完成

報備登記之公寓大廈或社區。 

（四）本府進行社區營造或廣告物更新計畫之街區。 

（五）其他具有特殊風貌或完整經營型態街區範圍。 

三、廣告物美化更置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應具下列任一資格： 

1.依法完成報備之公寓大廈管理組織。 

2.經街區推舉之代表人。 

3.在本府進行社區營造或廣告物更新計畫之街區各廣告物使用人。 

（二）申請人須檢附下列資料，惟如有偽造文書、侵害他人權力等情事，由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1.申請人基本資料表。 

2.廣告物設計製作人姓名、地址、聯絡電話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本。 

3.廣告物製作經費明細表。 

4.廣告物安全證明書及材質切結證明書。 

5.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 

6.設置處所同意書。 

7.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正本。 

8.更置街區之都市計畫圖(註明鄰接道路名稱)。 

9.現有已設置廣告物商家三分之一以上且達十戶以上設置處所所有權人

及廣告物使用人同意配合更置廣告物之連署書。 

10.屬公寓大廈管理組織者，若其規約已向本府報備有案並對廣告物之設



置有所規定，應檢附規約並依規約規定辦理。 

11.廣告物基本資料表(含廣告物所有人姓名、商號、處所及公司或商業

登記證影本或營利繳稅證明影本)。 

12.開業建築師調查規劃之現況評估、整體規劃設計構想說明（含現有廣

告物保留或更新建議）、街區現況照片、竣工模擬圖。 

13.廣告物規格、型式、材料、單價分析及固定方式等設計圖說(比例尺

不得小於三十分之一)及設置位置現況立面圖(比例尺不得小於六十分

之一)。 

14.依本點第(一)款第三目之申請人，應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定之文件及

圖說，免附本款第九目及第十二目文件。 

四、補助項目及額度如下： 

（一）調查規劃費：申請人委託建築師依前點第一條第二款第十二目所為之

調查規劃補助金額實報實銷。但每一面不得超過新臺幣（以下同）三

千元。 

更置廣告物面數二十面以下者，每一面補助金額得不受前款但書規

定。但每案總調查規劃費不得超過六萬元。 

（二）更置費：依實際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方式核計之。但每一商家(戶)補助

金額不得超過三萬元。 

五、補助方式及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發給設置許可及補助核准函，申請人於更置

完竣後續依規定辦理補助款請領事宜。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不合規定者，駁回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不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三）本局受理之申請案，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及公會進行審查。但申請案

件業經社區營造或街區更新計畫相關主管機關審定者，依其審定內容

辦理。 

（四）申請案件經費補助依申請審核通過之順序及考量年度預算額度辦理。 

（五）申請人應於收到第（一）款核准函後，轉知廣告物所有人於二個月內

依核准圖說完成廣告物更置，並依規定申請許可證，逾期未申請者，

設置許可及補助核准函失其效力。 

六、更置完竣辦理補助款請領，應檢附廣告物裝置前後照片、切結書、建築師

收據（正本）、更置廠商發票（正本）及申請人領據，經本局核定後，依

領據所附匯款資料，撥付予申請人，申請人並應依法申報所得稅。 

七、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申設之廣告物，非經本局許可，不得擅自變更規



格、形式、材料或遷移地點；違者，由本局依臺北市廣告物管理自治條例

處理。 

八、依本作業須知核定補助之辦理申請案，應依相關核銷領據及申請、證明文

件，作為本局辦理補助案件成果考核之參據。 

九、本作業須知廣告物補助金額依實際製作經費實報實銷應達該年度經費預算

百分之六十以上為績效衡量。 

十、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不得重複並應列明全部經費內

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匿不實或造假情事，應撤

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十一、本局對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請領之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不

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

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申請人提出之案件停止補助一年至五年。 

十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三、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補助經費辦理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

依支出憑證處理要點規定辦理，並應詳列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 

十四、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留存受補助經費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

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年限之銷毀，應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理情形，

函報本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理者，本局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對提出之案件停止補助

一至五年。 

十五、受補助之廣告物所有人或申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六、本作業須知執行，應依「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行應注意事項」內容辦理。 

十七、本須知所需經費，由建管處年度編列預算支應，總經費以年度預算經費

為限。 

十八、本作業須知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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